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1年3月22 日

                                              府行救字第1110048489號          

訴願人曾00         地址：臺北市00路三段134巷24-9號4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退還殯葬管理所祖先塔位費用新臺幣壹萬陸仟伍佰元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1年1月19日投市殯字第1110001361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8年4月11日逕向原處分機關購買祖先塔位，塔位編號：乙1105，108年4月16日完成繳費，迄今未辦理晉堂已逾2年有餘。訴願人於111年1月14日檢具申請書逕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退還購買塔位規費新台幣壹萬陸仟伍佰元，原處分機關依南投縣南投市公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第2項之規定以111年1月19日投市殯字第1110001361號函復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同年2月14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107年10月1日公告南投縣南投市公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第2項：「預購者選定位置後，不得申請變更位置或退還已繳之費用，且禁止轉售。6個月內若有特殊事由，得向本所申請更換位置，經本所審定通過後，應一次繳清原購買價格20%換位行政規費及塔(牌)位差額;惟若換位後之塔(牌)位價格較低時，申請人不得要求退還差額，且仍須繳納換位行政規費。終止使用後如需再使用納骨堂、祖先牌位時，應重新申請並繳納。」。另110年1月6日修正「本條例」第8條第2項：「購買(含預購)納骨堂骨灰(骸)位及祖先牌位尚未晉堂，欲辦理退位者，完成繳費之日起14日內提出可退還使用費及管理費，不收行政規費；逾14日至3個月內提出者退還使用費及管理費，每位並收取 20%行政規費，逾3個月提出者不予退還使用費及管理費。終止使用後如需再使用納骨堂、祖先牌位時，應重新申請並繳納各項費用…。」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1)因原處分機關經辦員說只剩12位，欲購從速，故未考量方位，又因方位不符無法保祐子孫，致無法晉堂。(2)申請退費遭經辦員拒絕，且多次以電話請教經辦人員遭拒絕不理、亦遭刁難，且經辦人員不清楚原處分機關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更遑論購買人等云。(3)另請教師父，師父告知有二等親，可以轉過戶退費。(4)塔位尚未使用，退還塔位規費，原處分機關仍能繼續賣出，對原處分機關並無損失等語，資為爭議。
3、 經查本件訴願人於108年4月11日向原處分機關購買祖先塔位時，原處分機關依據107年10月1日公告之上開自治條例之規定，預購者選定位置後，不得申請變更位置或退還已繳之費用，且禁止轉售之規定，又有訴願人填具南投市永豐納骨塔-祐寧堂登記單、使用費繳款書及訴願人親筆書立之使用切結書，附卷可稽。本案原處分機關據以否准訴願人之申請，並無不合。訴願雖主張塔位方向及二等親等因素，可以轉過戶退費等，係就上開法令所為陳辯，不足採據，訴願人所購塔位已逾2年有餘，基於依法行政的原則及確保交易安定性，是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於法應無違誤，應予維持。
4、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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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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